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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聊 城 市 财 政 局
聊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聊财资〔2020〕26 号

聊城市财政局 聊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
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聊城市市级以上国有

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管理
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国资监管部门，市直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财政部 国资委关于支持地方做好中央企业及原中央

下放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资〔2020〕1

号）和《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山

东省贯彻落实《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指导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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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鲁厅字〔2019〕90 号）有关规定，参

照《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级以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

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鲁财资〔2020〕28 号）,我们制定了

《聊城市市级以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聊城市财政 聊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0 年 10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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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市级以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
管理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市市级以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

会化补助资金管理，根据《财政部 国资委关于支持地方做好中

央企业及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

资〔2020〕1 号）和《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印发〈山东省贯彻落实《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

理的指导意见》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鲁厅字〔2019〕90 号）

有关规定，参照《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级以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

化管理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鲁财资〔2020〕28 号）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聊城市市级以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

会化管理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补助资金）是指由中央、省级和

市级财政预算安排，用于支持中央企业、省属国有企业及市属

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由街道和社区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的补助资

金。

第三条 市级以下财政部门按照属地原则，将国有企业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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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经费纳入本级预算。

第四条 补助资金由市财政局和市国资委按照“统一管理、

专款专用、分年预拨、据实清算”的原则分配、使用和管理。

市国资委负责核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移交情况，督促指导

国有企业做好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，提出补助资金分配意

见，并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。市财政

局负责补助资金的年度预算编制和资金拨付，会同市国资委对

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。

第二章 补助范围和标准

第五条 市级以上补助资金由中央、省、市级财政分级负

担：

（一）中央驻鲁企业及原中央下放企业补助资金由中央财

政根据各地接收并实行社会化管理的中央企业及原中央下放企

业退休人员数量、补助标准、财力补助调节系数等因素测算。

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260 元。计算公式如下：

某地区应分配补助金额=（接收的中央企业退休人员数量+

接收的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数量）×补助标准×财力补助调

节系数

其中，接收的中央企业退休人员数量，按照 2015 年 1 月 1

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各地实际接收的中央企业退休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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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测算；接收的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数量，由财政部参

照2018年度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告中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

人员数量测算，各地无需申报。

（二）省属国有企业补助资金由省财政根据各地实际接收

并实行社会化管理的退休人员数量、补助标准等因素测算。补

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260 元。

（三）市属国有企业补助资金由市财政根据各地实际接收

并实行社会化管理的退休人员数量、补助标准等因素测算。补

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260 元。

（四）对接收任务较重的县（市、区），省、市财政将适

当给予一次性补助。

第六条 各地接收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并实行社会化管理的

认定标准，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人事档案移交各地政府指定的单位管理；

（二）党员的党组织关系转街道和社区管理；

（三）管理服务由各地政府提供。

第三章 补助资金申请、预拨和清算

第七条 市财政局根据各地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

工作进展和年度预算安排情况，按照市国资委提供的各地应接

收中央企业和原中央下放企业、省属国有企业、市属国有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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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人员数量，预拨年度补助资金至县级财政部门。

第八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完成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

理接收任务后，财政部门会同国资监管部门于 2020 年 12 月底

前分别向市财政局、市国资委报送补助资金申请文件。申请文

件包括正文、申请汇总表（附件 1-1、1-2、1-3）、申请明细表

（附件 2-1、2-2、2-3）及相关材料。

申请文件正文包括本地区中央企业、省属国有企业、市属

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基本情况、本地区接收退休人员情况、本地

区提供管理服务情况、申请金额，以及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

员移交地方管理情况等内容。

相关材料包括中央企业、省属国有企业、市属国有企业退

休人员的人事档案移交指定单位管理、党员的党组织关系转街

道和社区管理、管理服务由本地区政府提供等材料。

第九条 市国资委对各县（市、区）上报的资金申请文件

进行审核并填写资金审核表（附件 3-1、3-2、3-3），市财政局

依据市国资委审核意见，按照各地实际接收并实行社会化管理

的中央、省属国有企业、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数量，核定补

助金额并对 2020 年预拨资金进行据实清算。

在一定时期内，市财政局按照核定的补助金额给予各地补

助，对各地未实际接收的中央企业、省属国有企业、市属国有

企业退休人员不予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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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补助资金管理、使用和监督

第十条 市级以下国资监管部门要核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

移交情况，督促指导本地区国有企业做好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，

配合财政部门做好补助资金申请，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和绩效管理。

第十一条 市级以下财政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，将中央、

省财政补助资金和自筹资金统筹用于本地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

社会化管理工作，负责本级年度预算编制和资金拨付，会同国

资监管部门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0 月 13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2 年 10 月 12 日。

附件:1-1.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

金申请汇总表

1-2.省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省财政补助资金申

请汇总表

1-3.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省财政补助资金申

请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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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1.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

明细表

2-2.省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省财政补助资金申

请明细表

2-3.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省财政补助资金申

请明细表

3-1.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审核

表

3-2.省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省财政补助资金审

核表

3-3.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省财政补助资金审

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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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

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： 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国资委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
退休人员移交前所在的中央企业一级集团公司全

称
中央主管部门 移交地方管理的退休人员数量

申请中央财政补助金额

（四舍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）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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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

省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省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： 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国资委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
退休人员移交前所在的省属国有企业一级集团

公司全称
省主管部门 移交地方管理的退休人员数量

申请省财政补助金额

（四舍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）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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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3

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市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： 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国资委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
退休人员移交前所在的市属国有企业一级集团

公司全称
市主管部门 移交地方管理的退休人员数量

申请市财政补助金额

（四舍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）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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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

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明细表

填表单位: 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国资委

序号 退休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
出生

年月

参加工

作年月

办理退休

手续年月

移交地

方管理

年月

移交的街

道或社区

移交的街

道或社区

所在地级

市

移交时所在的

法人企业全称

中央企业一级

集团公司全称
中央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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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2

省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省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明细表

填表单位： 县（市、区）国资委、财政局

序号 退休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
出生

年月

参加

工作

年月

办理退休

手续年月

移交地

方管理

年月

移交的街

道或社区

移交的街道

或社区所在

地级市

移交时所在的

法人企业全称

省属企业一级

集团公司全称
省主管部门

注：退休人员姓名请以省属国有企业一级集团公司为单位依次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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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3

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市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明细表

填表单位： 县（市、区）国资委、财政局

序号 退休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
出生

年月

参加工作

年月

办理退休

手续年月

移交地

方管理

年月

移交的街

道或社区

移交的街道

或社区所在

地级市

移交时所在的

法人企业全称

市属企业一级

集团公司全称
市主管部门

注：退休人员姓名请以市属国有企业一级集团公司为单位依次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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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1

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审核表
填表单位：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
退休人员移交前所在的中央企业一级集团

公司全称
中央主管部门

移交地方管理的退休人员数量
建议中央财政补助金额

（四舍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）
地方申报数 市国资委核定数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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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2

省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省财政补助资金审核表
填表单位：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
退休人员移交前所在的省属国有

企业一级集团公司全称
中央主管部门

移交地方管理的退休人员数量
建议省财政补助金额

（四舍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）
地方申报数 市国资委核定数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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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3

市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市财政补助资金审核表
填表单位：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
退休人员移交前所在的市属国有

企业一级集团公司全称
中央主管部门

移交地方管理的退休人员数量
建议市财政补助金额

（四舍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）
地方申报数 市国资委核定数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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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

聊城市财政局 2020 年 10 月 13 日印发


